二、发文处理之3-1-1


附件4—1
关于设立合作制公证机构的申请
根据《上海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合作制公证机构试点工作方案》，经协商一致，我们申请设立合作制公证机构，我们将自觉遵守设立合作制公证机构的基本原则，明确设立合作制公证机构是为了促进公证机构健康发展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证服务的新需求。我们将坚持“不以营利为目的”的公证机构属性，严格遵守《上海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合作制公证机构试点工作方案》的各项规定。
合作制公证机构拟用名为×××，拟定办公场所地址×××。
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（全体发起人）
            日期：
1
— 17 —


